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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墾丁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業駐點服務暨圖資整理勞務委辦案」 

第 8場次滿州响林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2月 5日（星期二）下午 6時 

貳、地點：响林社區活動中心（947016屏東縣滿州鄉福德路 64巷 3號） 

參、主持人：張科長芳維                  紀錄：潘品言 

肆、出席人員：合計 45人（詳如簽到表） 

伍、企劃科報告： 

  本處於 112 年 11月 15日啟動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為公

開徵求意見與加強民眾參與，特此舉行民眾意見開說明會。將依「計畫現況」、

「近年生態保育專案研究說明」、「第四次通盤檢討推動目標與成效」、「第五

次通盤檢討推動願景與目標」、「第五次通盤檢討作業流程」、以及「响林聚

落周邊土地四通計畫圖」等，依序向民眾報告，詳如會議簡報。 

 

陸、民眾答詢： 

 

民眾： 

國家公園成立超過三十年，土地的使用讓國家公園束縛，變作滿州鄉沒有成

長，是往下落後，農民也賺不到錢，農民的作物讓梅花鹿及猴子損害，結果現在

的政府，說在照顧農民，這裡有一些民意代表，莊瑞雄的主任，最好你們聽著，

你們後面可能也有徐富癸，最好先要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人比動物還不如，因為

你們很怕動物團體來抗議，所以响林這些農地，很早的時候，政府就納入山坡地

保育區，不過我有看一個資料，定義山坡地要海拔超過一百公尺，我們現在這個

地方，海拔可能五十而已，包括你們的管制站那裡。我有一些地原本種稻米的，

你們都用作林業用地，也沒有經過地主的同意。 

三十年來，你們剝削滿州鄉的農民，我建議鄉長組織一個…不可以用陳情，

太慢了，這裡的事務官沒有在臭幹咱，要用行政訴訟，如果沒有經費，滿州鄉的

村民來出，照土地比例，對不對？因為你們沒有經過我們同意，現在多離譜你知

道嗎？國家公園的土地使用分區，我們就要再去申請，我們如果去一般國家公園

區外，我們去請謄本，出來的使用編定，看你是農業用地，還是林業用地，或是

丙種建築用地，滿州鄉很少丙種我知道，過去是有原野地，我住的旁邊大部分都

是旱地，人家在說「園」，不然就「原野地」，很少古早時代延續，日本統治台灣，

這土地法是從日本來的，我因為就是長輩延續下來，所以有一些農地被你們綁，

我在欖仁溪的農地，做無呷，都在領休耕，領休耕就要黑豆撒下去，撒下去猴子

馬上來撿，阿婆仔炊粿還要倒貼，很可憐，還要倒貼收割黑豆的工錢，所以你浪

費這個，政府有補貼我們休耕，（因為）做無呷。 

我們如果想要做，譬如說我想要做溫室，但是做溫室一定要用鋼構，我不可

以去立木柱，落山風來馬上就吹倒了，我不就白花工錢，所以很多很多，你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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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很多很複雜，我們就要一條一條，說土地法規是如何，謄本裡面你不敢把使用

分區用下去，就一定要再花時間花金錢去申請。超過三十年，你們就要一次，就

要讓我們知道，我們百姓的土地，你們國家公園編作什麼用途，我們完全不知道。 

科長，我說的這就是我的心聲，三十幾年來，坦白說我對國家非常尊重，如

果可以幫忙，像阿水去當管理員，生態保育科的科長，那些都退休了，還是陳玄

武，這都大家好朋友，我也知道，你們也很無奈，你們領薪水的。所以你說到，

台北那些委員，他們沒很大啦！猴子要保護，我們抓給他，看他要帶去哪裡，對

不對？人比猴還不如，種紅龍果也被猴子摘，對不對？你們只說用電網，那是在

保護做網子的公司賺錢，你也沒有完全補助，我們就要付錢，我們完全沒有收成，

還要給行口剝削，很悲哀，這是我的心聲。 

張科長芳維： 

剛才說的第一個，就是山坡地的劃設，那是依照水保法，不是我突然給你劃

山坡地，水保法第三條第三款，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這是第一個。但是第二

個，未滿一百公尺，但是平均坡度在五以上的，他們也劃山坡地。所以他們水土

保持，有什麼山坡地，他們在一個網站可以查，這是他們的規定，我補充說明。 

另外就是，你說的猴害的這個，後天我們處長跟保育科科長，會去港口村的

說明會，他會提出要如何處理的方案，因為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他以前當副處

長，他們太魯閣的問題，要怎麼抓猴，要怎麼猴害防制，其實他有一些經驗，他

就是針對這個部分，會在後天晚上跟大家報告。 

我了解的就是，目前中央的政策，因為獼猴是算在農業部，他們有專門的一

道處理方式，怎麼打、怎麼變，那一些的處理方式，但是我們在國家公園裡面，

我們還要比較積極的，要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我們處長有要求保育科，就是後

天晚上，他一定會好好說明，在港口村那裡。 

再來，謄本為什麼上面…就是我們說的，要去申請地政事務所的謄本，如果

是非都市土地的話，他都會有分區用地，比如說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不然

就是特定農業區，甲種丙種建築用地，這是非都市土地的樣態規定，但是整個國

家你注意。謄本上面，如果是在都市計畫區，像鄉公所都市計畫區，也是要去滿

州鄉公所申請土地分區證明，在高雄市都市計畫區，也是由都市計畫機關核發分

區證明。 

當然你的建言很好，就是國家已經進步到現在，資料庫的東西，其實直接就

體現在謄本上，這個我們會來努力。跟地政事務所、屏東縣政府地政局，這個其

實是內政部的事情，整個都市計畫跟非都市計畫，趁這一次國土計畫，整個重新

調整之後，他把用地別全部拿掉，回到功能分區的時候，整個系統就讓老百姓在

申請謄本的時候，就直接知道我在國家公園裡面是什麼用地別，我在都市計畫裡

面，滿州鄉裡面，是什麼住宅區。我在其他屏東縣國土計畫區域裡面是什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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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發展區域？還是農業發展區？還是國土保育區？像他們的國土保育區，就比如

河川禁限建流域，那些就是國土保育區，這個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是現行

制度並不是我們墾管處不做，進到謄本是整個國家制度的架構管理問題。這個我

們會努力，去反應這個意見上去啊。 

做溫室這個問題，這在大光那場也有提出來，我們現在的農業用地，就是三

百三十平方公尺的農舍和四十五平方公尺的資材室，可以用固定基礎，我保證我

們未來作用地別簡化的時候，我會把容許使用項目寫進去，包括集貨場或者是溫

室，溫室的材料要怎麼使用，我們會律訂出一個可以興建的面積，我們會去參照。

非都市土地，現在屏東縣農業用地，其實他的資材室跟溫室，其實都有律訂這些

標準出來，我們會把它設計出來，以上報告。 

陳清木（滿州農會前總幹事）： 

大家好，我來請問一下，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一樣住在滿州村，我們

不在園區裡面，我如果有土地在响林，卻變成說我沒有住滿十五年，是不是這個

問題…應該跟我們說，住在滿州的人，就很簡單，因為我們滿州村沒有、港仔也

沒有啊。不是說我們沒有土地，我有土地也是在長樂，是不是？我如果要申請農

地變建地，是不是我的權利就被剝奪了，我們世居就在這裡，不是現在才搬來，

所以這一點我建議。 

另外一點，就是剛才你說六十六年之前的時候，我們的老家以前在萬得路，

在長樂，但已經倒了，但是我有去申請空照圖，民國三十幾年就有了，四十幾年

我們就住那，我們搬到滿洲，這個可以恢復嗎？我們還有戶口在那，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說，在特景區裡面，有些土地你說是我們的，我也有陳情過，我

說要你們徵收，結果去年說不夠錢，是不是上面有核定一千五百萬？對啊。所以

我建議就是，你一樣要回饋就對了？農地變建地是不是你們可以拿一些錢當基金

準備徵收，是不是這樣國家公園就有錢，看能不能這樣，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已

經三四十年了，你也不徵收，這樣對嗎？是不是說可以有回饋基金，你必須要說，

生態保育區，特別景觀區裡面，保護區裡面無法徵收的，才要徵收這些的土地，

是不是用這筆基金徵收，不然說一個難聽的，你現在農地變建地，大家都要去買

山上的比較便宜，誰要去買特別景觀區，在海邊有景色的，那個貴參參（kuì

-som-som）沒人要買，不然你就是同一個地段來實施，以上簡單報告。 

張科長芳維： 

  我從後面這個問題先跟你說明，其實國家給我們的預算就是這樣，所以我們

後來在第一種一般管制區的制度已經設計進去，就是墾丁的有錢人如果要合法他

的房子，60%以上建築率的合法，我們的限制要他們跟你們買生態保育區跟特別

景觀區，我們也有算過，他們那邊一百九十五棟，建蔽、容積需要的比例，剛好

我們這邊二點四公頃的生態保護區，和十三點八公頃的這個特別景觀區，這些私

有地的人，剛好可以去支應這個市場，我們有算過，所以未來我們把土地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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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們來跟我們說。 

  另外我們比較抱歉的是，說實在我們的預算就是到那而已，所以國發會在一

百年的時候，他就要求我們，變更土地一定要回饋，你不能說像之前二通林地變

農地都不用回饋，他們看到這個問題，他們說整個國家的非都市土地變更，就是

要有回饋機制。但是我們的回饋機制要代金，還要買土地，買不到那個價，所以

委員他們要求，反正你就要發展，你就先幫國家買起來，絕對就是買起來的價錢

了，就不用再說，還要收錢之後再來買，買不到那邊去，他如果要變更土地，他

就是要先跟你買起來，這樣就是最直接的，我們的土地才有價值。 

另外，戶籍的問題其實我有思考，拜託我們陳先生提案進來，你針對你的情

形提出來，就說雖然十五年沒有住在園區的範圍，但是我就住在滿州鄉，我的土

地就在那裡，世居超過四十年，比你們國家公園久，要放寬規定，調整不合理的

地方。你不是外人，我們這個十五年，是在限制外人不要進來炒作我們的土地，

所以我們可以調整說，只要是我們三鄉鎮這些有設籍的人，他的土地已經取得、

繼承，或是他買賣在那裡，超過十年以上，這種條件你一定符合，很多人也會符

合，因為我們是在地人，我土地一定放在那裡，已經放很久了，我絕對不是外面

的人說今天買起來，明天就要把變成土地，還要炒地皮，我們是要好好利用祖先

留下來給我們的土地，所以這個條件我會寫出來，但是也要拜託你，把變更案寫

進來，我們就會針對你這個去思考，看要怎麼調整這十五年的規定。 

六十二年老屋壞去的問題，我們的規定就是說，你如果是房子已經不見了，

必須要有公務機關提出風災損毀證明、空照圖，說現在房子壞掉，那些人其實有

申請通過，租約地的機關出證明說是哪一個颱風壞掉的，我們就受理你這個案件，

幫你查航照圖六十六年，但是現在房子沒有了，就敲掉很久了，遵守法規也這麼

久了，我現在想要有這個權利來蓋，設戶籍也有，所以這就可以來申請重建。 

現在有處理過，是公有地機關他有出證明，但是私有地就很難拿到證明，這

個部分你把案提進來，我們思考要如何調整規定，給確實需要重建的人。 

民眾： 

剛才總幹事有提到林業用地，可以買來增加建蔽率，這是很困擾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實例，响林段 373地號，他的總面積是十三公頃多，你們有造冊給外面

的代書之類的，我有一部分的持分的權利，那是共有地，所以他們是一分地，出

將近三十萬，你剛才說三十萬一分地很好價。我要說給你聽，那林業用地自古以

來，茄冬近百年，我只有跟他們說，我很生氣，哈到了，一直要賣，我說那裡面

的一棵茄苳就超過一分地的價格，所以我擋第一，第二個就是郭老師，他也有持

分蠻大的，所以我們兩個人很反對，所以我覺得要處理這件事情，那些生意人要

買的人說，我們不要樹只要地目，那些樹你們趕快挖走，你看那破壞下去多嚴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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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你說，林業用地未砍伐都是將近百年的原生林，所以這個問題，你們

說要保護，現在政府也說要徵收碳權，所以公家對這個預算應該是輕而易舉，將

國家公園裡面的林業用地，人家要那個（碳權）的話，你們也有補償過，因為Ｏ

ＯＯ代書他裡面有卡到徵收的，要去佳洛水上面，叫我去看是什麼原生種的樹，

所以我才知道，所以如果說起來，有關係價錢就很好，我是講實話，所以我跟你

舉例响林段 373地號，就是牽猴仔的，不會生的也找去，對不對？結果我就擋掉，

我反對，郭老師也反對，因為那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那茄冬一棵就超過三十萬，

就是有這種情形。 

張科長芳維： 

感謝謝先生，你提供的這個碳權，其實是很好的方向，其實我們國家公國署

現在正在統籌這件事情，各部會未來要整合這個，我們國家有多少碳權可以提供

開發，哪一些企業必須要跟你買碳權。所以我們未來會有兩個走向，第一個就是

把土地捐出來，變更為鄉村建築用地這個機制；另外一個機制，你講的未來應該

會成就出來，就是把碳權設立出來，讓人家來跟我們這些地主買碳權，土地還是

守在你的手上，但是你擁有這個碳權的交易機制。 

其實你講的沒錯，我們這個制度原來設計他的地上物要無償提供捐贈，所以

就像你講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嘛。有的人，他知道我裡面有什麼樹，我就先挖

掉再來捐，你也不知道，對不對？這其實就是失去了我們的初衷，我們的初衷很

簡單，開發的人必須整個環境維護好，因為你有開發享利嘛，你開發享利你必須

負擔山上保護的的義務啊。 

結果這個義務，他只是去買所有權，並沒有真的去保護林木，所以未來我們

在通檢的時候，會加強這一塊的著墨，就是樹通通不許動才能捐贈，我們也要去

現場看，你要的話就切結，他就要把你的樹買下來，包括地價買下來，這樣你才

要賣他嘛，對不對？大家來清點嘛，對不對？ 

另外就是碳權平台把它建置出來，其實我的所有權還是在手上，我世世代代

給子孫這個碳權，你就要來跟我買，看你可以買幾年，我可以賣你幾年，以上的

回應。 

民眾： 

原住民保留地可以捐嗎？ 

張科長芳維： 

不行，原住民保留地，原基法很明確，國家不是原住民，他不能再收回你的

土地。 

民眾： 

我住在响林，你剛剛說將來的計畫，有考慮要增加在園區裡面開放，或者設

置一些平面的太陽光電，這一點我反對，因為在我們响林村範圍裡面，幾乎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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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水秀，如果開放太陽光電，我站在不贊成的這一邊，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有提到說第五次計畫，準備在我們國家公園的轄區裡面，要建

立自行車道或者是人行道，為了給外面的遊客遊玩。我是建議說找適當地點，開

發一些登山步道。像阿里山的園區裡面，他們有很多步道，我回來我們滿洲鄉這

邊，甚至恆春這邊，健行步道很少，外地人不是只有去墾丁玩水，最好就帶進來

滿州這邊，做一些登山健行步道，外面的人才會進來，可以增加滿州鄉民的收入，

這是第二點。 

我還有一點就是說，因為我們國家公園裡面，我們有在提倡，線路就要地下

化，我要請一個電就一定要地下，事實上我是台電退休的，我以前我請農電，屏

東區處跟我說，要國家公園同意，都叫我要做地下的，後來我申訴之後，那個環

境不適合做地下，所以維持讓我做架空。 

因為我們從恆春開闢，這個兩百線已經開到滿洲消防局那邊，當初道路開闢

的時候，台電公司，都有順便做管路預埋，管路預埋已經做好了，我們就利用這

個機會，你向台電屏東區反應，管路做好了，你就把架空線路下地，景觀也比較

漂亮，颱風來也比較不會故障，這次的颱風也是倒那麼多，尤其一百零六年、一

百零六年倒更多。 

現在只剩穿電線而已，這個如果可以，就發個文給台電，甚至是鄉公所這邊，

也可以發文要求。台電有做，但他計畫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會慢慢拖，如果在

後面推他，他可能會比較快，所以這第三點。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滿州猴害和梅花鹿的災害很多，以前屏東科技大學有

在說這猴害要怎麼防治，說你要做電網，執行的效率都不好，甚至屏東科技大學

說你如果不要讓猴子玩，你就是種猴子不吃的東西。著猴（tio̍h-kâu）勒，說

這句話就差很多，我們滿洲就在推廣黑豆，你如果種黑豆猴子就吃光光，不然就

梅花鹿，剛才你提到梅花鹿要怎麼管制，想要讓牠們不孕，另外你就推廣一下，

猴子也讓牠們不孕。 

這個猴害問題我建議，既然國家要保護猴子，要保育梅花鹿，百姓的損失怎

麼辦？要百姓都種猴子不會吃的？！放著長草牠就不會吃，既然百姓有這個損失，

我們的政府要有補償，或是救濟的機制，像風災或是水災都會補償，還有大學的

什麼這樣說，說山上開墾的太嚴重了，猴子沒得吃，他就下來山下，吃我們的東

西，我種南瓜種什麼都被吃光光，對不對？ 

我當小孩子的時候，我們這公園裡面就很多人都在種田，那個時候就都沒有

猴子，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你知道嗎？因為有人在抓，現在政府說不能抓猴，政

府要顧猴子沒關係，但也要顧我們百姓，政府有一個義務，要照顧我們這些百姓，

對不對？要百姓吃土嗎？要建立機制，他如果說損害多少，就要怎麼去補償，這

樣才表示我們的政府，有在照顧我們的百姓、大家都在繳稅，猴子損害要叫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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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我也沒辦法打他，不然政府就讓我們買了一把獵槍晚上來開，這樣就會減

少，這個災害的問題應該要建立一個補償的機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河川淤積的問題，之前我跟縣政府申請，要做一個堤防，

要做 1個石笱（tsio̍h-kô/石籠)，竟然國家公園要我去屏東縣開會，說做石笱

會怎麼樣你知道嗎？請一個什麼專家，當場我也稍微跟他說，你到底有沒有種過

田？他說做石籠後，陸蟹跟那些蛇，要下溪困難，跟我說這個，不讓我施工，本

來要開工還要擋，我認為這樣很不合理，颱風時整個山的石頭都撞到我的田裡，

政府有補助，只是請怪手，請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石頭不就要我自己搬？我吃

到七十幾歲了，這個河川要怎麼改善，就是國家公園不能擋太多，們的國家公園

規定，國家公園裡的石頭，什麼都不能拿，都要保護，保護這些生態，颱風時山

會崩，樹會倒，石頭都流到溪床，溪床就變高，颱風時洪水來，水就來不及洩流，

淹過人家的田就損失，損失補償是都不夠的，百姓就要被這樣踐踏。 

我建議河川局或是說我們公所這邊，或是說我們的政府，其他機關派人去巡

視一下，這個溪需要去清了沒，不是說亂挖，像下滿州我姊的田，每次只要雨大

一點，溪水就滿過農田，農作物就都沒了。所以不可以一味說溪底的石頭不可以

拿，不可以拿沒有錯，但是你要管理，不然溪床一年一年一直高起。 

最後就是說，我們的國家公園管太多，所以你要我不能說三分鐘，我就要說

多一點，你看看國家公園裡面，相關規定法規夭壽多，要稍微替百姓想一下，滿

州鄉是一個很窮困的鄉，所以我剛才說的建議，希望你們好好考慮一下，不要打

高空，謝謝。 

張科長芳維： 

第一個，光電，我剛才說的就是我有一個但書，不會去影響整個環境這樣，

當然我們在地的這個光電，如果真的要進來，一定有個機制，在地居民要同意，

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的設想是說，其實你說的沒錯，滿州鄉其實整個環

境很好，不要在這裡破壞我們的環境，影響整個環境，說白一點我們不缺那個，

我絕對不會在整個區域來放，真的有需要的區域，比如說本來就是都沒辦法種田

沒辦法幹嘛，沒有景觀的。說坦白的，目前我們要開放的方向，就是合法的房屋

上來做光電板而已，其他都不用說，就是簡單這句話。 

另外，電線地下化這件事情，我跟大家報告，當初縣政府要做兩百線的時候，

他的開發計畫，我們大家去看那個開發計畫，都會看到我們公園的一個叫張芳維

的科長，要求比照省道全面地下，但是他沒有做，現在就是這個結果，他剛好做

一個開發計畫，差不多兩年前審過，現在小犬颱風又倒一次，這是第二次了。從

上次天秤颱風的時候，颱風下來再上去就倒一次了，現在還倒第二次。 

所以我們一定會把你這個文發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去檢討，我們墾管處在他

的開發計畫第幾章裡面，給你核定的，要求他要做地下化，包括他的環評，也要



8 
 

求做地下化，但是都沒有做，拜託他們檢討，要檢討別人很簡單的，我們一個文，

我很會寫，沒問題。 

再來登山步道，我們之前的處長林文和，他來這兩年有成立步道規劃小組，

就是整個園區，除了我們據點裡面的步道，我們要踏查區外的步道、區外的步道

我們現在有做好一條，大山母山登山步道，從赤牛嶺到大山母山，再從眺石上去

赤牛嶺，這一條好了。 

未來還有規劃，萬里得山這一條，還有我們永靖的夫妻樹，門馬羅山進去那

裏。還有一個，我們在九棚場說明會，地方有跟我們要求，我們的管理處的處長

三任都去走踏，結果都說要做，卻都沒做，我也會把這個意見寫進去逐字稿，交

給現在第四任的處長陳乾隆處長，讓他知道。他也有指示，他也要去看，不要看

了還無要無緊（bô iàu-bô kín），絕對不會這樣。因為我們有步道規劃小組，現

在積極推展園區的步道，我們一個理念很簡單，怎麼讓大家去親近國家公園，透

過步道系統來認識國家公園保育的自然環境，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目標。 

不要人都積在南灣，積在哪裡這樣，我們這些山很美的、風景很漂亮，要看

大樹、風景，這個地理環境，這是最好的地方，我們把這些美的環境，透過步道

系統的建構讓大家了解，包括我們現在從溪仔口那邊下去，要怎麼走到灣島，這

也是我們的規劃方向這樣，步道這個東西跟阿伯報告，我們有在做。 

再來，猴害的補償機制，我有說後天晚上我們處長會在港口村作說明，當然

初步他已經指示我們，要求我們保育科，思考梅花鹿的補償機制，應該要把猴害

加入這個補償機制，修正這個規定來處理猴害跟跟梅花鹿的事情，這樣才是正確

的做法。 

河川淤積這個，我也告訴阿伯說，我跟張怡在現在港口溪那，他一個人幹眾

人，我也解釋說不是這樣，這是一個原來的版橋，版橋打掉要重蓋，這不對嗎？

它太低，擋到整個港口溪的水下去。她就在那擋擋擋，所以我也是她的不歡迎對

象，我們要針對問題來思考，不是說為了保育而保育，叫一個學者說，這裡有陸

蟹，所以你這個工程不能做，就在那說你有土地在這裡嗎！你為什麼要發言，我

們在這裡大家共同生存，講話不用這樣，我們大家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要怎

麼解決問題這樣。 

所以，那裡你也看得到縣政府把那些疏濬的一堆土，都放在土地公廟前那邊，

我有問過那些土，他們怎麼處理，他們就是整個工程，包括土地疏濬標去處理，

不是說只做雙邊護岸，石籠做一做，不是這樣而已，一樣整個溪底會整理好，不

會說工作做一半，這樣就漏氣了。 

你說的電路地下化剛說明，我回去絕對這個文我自己來發，因為那個意見也

是我說的，我知道那本書第幾頁，路權是屏東縣政府，我就直接發給屏東縣政府

負責的處長，讓他們知道，你們自己下面的人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只要颱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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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叫滿州人停電，這是你們要的嗎？台電沒錄用啦！台電的坐在辦公室那邊，

就是會推責任而已，我不是說你，我是說現在台電的人，他就坐在辦公室，卡東

卡西，說都是國家公園要求下地，我們國家公園只有管用地，而台電的最會推責

任，他們不敢做決定，我跟你說，就是這句話而已啦！好，你要求發文，我也副

知台電，我對台電的了解就是這樣，以上。 

潘翠雲議員： 

我可以說明一下，就是說線 200地下化，他的管都已經都排好了，現在台電

要等過年後，怕影響到交通，所以他要等過完年，縣府才要開放路權，讓台電去

整理他的基座，台電說他要做六個月才有辦法完成，所以台電希望屏東縣政府現

在開放路權，讓他現在開始整理，他到明年的 5月颱風來的時候，才有辦法完成。 

但是目前就是怕說，現在做下去的時候，影響到過年的交通，所以他一定會

做，台電也希望在明年颱風前完成，但是縣政府就怕影響到過年的交通路線，所

以這個部分我們還在協調，這是目前我了解的，我們還在找縣政府溝通，台電和

縣政府路權這個問題這樣，我先說明。 

張科長芳維： 

感謝議員，感謝洪先生，其實看起來就是有一個好結果的方向在走，我剛才

說話比較…不好意思，我跟你道歉。 

民眾： 

我簡單提出 1 個意見，就是我們响林村土地使用分區九成以上，都在國家公

園管制區裡面，是不是放寬或修改，就是我們管制區的範圍內這些鄉親長輩，不

管是新建或修建，流程可以方便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我們墾管處，國家公園分區使用的證明，我們在網路上所見，

跟實際你們管處所查詢的，是不一樣的，所以要麻煩我們課長，來跟我們解釋一

下，好嗎？ 

張科長芳維： 

第二個問題比較嚴重，我們的系統上的資料，跟我們發出來的分區竟然不同，

這個你地號給我，我一定要查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的系統，就是把所有的用

地別做資料庫化，用系統去發分區，也把這個系統用民眾版給大家去查詢，所以

如果有這個問題，這很嚴重，我會處理。(最後現場確認是民眾申請地段寫錯) 

另外一個簡化流程，我剛才有說明，已經在思考要如何做標準圖，讓大家蓋

房子不用找建築師，這是第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就是六十六年這個規定，要放

寬到 82 年 7月 21 日，符合國有財產法的這個時間點，這就是說，我們會拿相關

法令來做依據，因為地權、地用要合一，地權就是，你如果要承租公有土地，你

要符合 82年 7月 21日之前就有房子在這裡的條件，你如果有符合的話，我們用

國家公園計畫，要怎麼讓你蓋房子，就要調整到這個時間點，來認定這間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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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五十坪三層樓，在這次通盤檢討我們會調整。 

另外，你還有提到一個，土地的使用要放寬，這就是農地上面，未來還要開

放其他的符合遊憩使用行為的規定進來。我們這次通檢，我們也會思考出來，不

要說之前這五年來，遇到一個問題，農地上蓋民宿，民宿蓋游泳池，結果一個人

檢舉了，我們所有的游泳池都拆光了，因為這叫做農地農用。農地農用這是農業

政策，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農地不一定農用，因為他有發展休閒需要，才會去

做那個游泳池，我頭殼壞去挖個游泳池放水幹嗎？放水要給猴子喝水嗎？不可能。

一定是我蓋農舍，要服務我的旅客的需求，他那些小小孩不用跑去海邊，就可以

在飯店裡面可以好好玩，這我們會思考在這次通盤檢討裡面，寫進去保護利用管

制原則的容許使用規定來處理。比較不會有人檢舉，我們就要推一個建管權出去

拆人游泳池，不用這樣。 

民眾： 

因為我差不多疫情前有機會去太魯閣，太魯閣也是國家公園，但是我發覺太

魯閣，讓我覺得是個很先進的國家公園。就是說，太魯閣那邊有個半月灣，林務

局用的吊橋，周邊有用台灣很好的木材，就是紅檜(Meniki)和扁柏(Hinoki)，蓋

了一些木屋，我有跟他們聊天，他們的年輕人去經營。 

我覺得說你們墾丁國家，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我們這裡的原住民也沒有比

太魯閣少，是有可能更窮這我承認，尤其滿州鄉平地原住民說起來，也是全屏東

縣最多的，為什麼你們劃那麼多的生態保護區？你剛有說南仁湖這附近要做步道，

科長我跟你說，從欖仁溪進去到南仁湖，人家說很美很美，很多人稱讚，如果說

在溪邊，過去是人家都在攑（gia̍h）檳榔的路仔，現在是因為檳榔沒有價格，

沒有人在攑，所以就比較難走。你如果有機會要勘查，我如果有空，我可以當響

導，那多漂亮的地方，沒破壞，就是他們種雨來菇有去接水，他們接水的上面，

那個原始林在夏天的時候水很清涼。所以如果有做步道，我告訴你，你們社頂公

園不稀罕，社頂公園你們國家公園花很多錢。 

你們成立之後，就做多少有品質的化妝室？結果你們在輔導這些生態旅遊，

我早期的時候，我欖仁溪的農地，要寄付一分地，來做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廁所，

不用徵收，結果你們不同意，所以我就說，你們用貨櫃什麼的，那笑死人，一個

國家公園，又是台灣最先成立的。你看里德做生態旅遊做幾年了？有一間廁所嗎？

要蓋廁所對國家公園來說，這都是零星仔（lân-san-á），對不對？是你們有沒有

心要經營，要不要讓我們滿州鄉民比較好過日子，對不對？我是已經為了賺呷，

所以我沒去你們國家公園，說起來我對國家公園非常失望。 

我在南仁湖，我幫忙很多，自己吃虧很多，橋旁邊的農地是我請陳文弘，現

在選鎮長還落選，他早期在徵砂石車，我叫他填土的，他可以幫我作證，你問阿

水仔他們，結果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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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局的土地，我有在繳補償金，結果管理單位變你們，我嚇到了，你

們比共產黨還要霸道！這就是我的心聲，响林段 10-1 地號，你回去查，我有在

繳使用補償金，我看到的管理機關換墾丁國家公園，我就放棄了！不然我是在那

裡，多少給人停車方便，你應該要知道，我對土地是很珍惜的，我不會去破壞。 

還有說太魯閣比我們晚成立，為何有辦法讓他們年輕原住民去共管民宿？我

本來還想要住的，我跟他們聊天，結果這裡，我們這裡的原住民沒比較少，結果

沒有就業的機會，可見你們國家，對我們有一點看不起，這是我的心聲。 

張科長芳維： 

感謝先生啦，我們做不好，就是還要再努力。那個太魯閣布洛灣遊憩區就是

委外，然後限制一定要進用原住民去經營。所以這個機制，未來我們也會慢慢去

把它體現在我們委外經營這一塊，當然我們目前，我不是在講說我們做了什麼，

而是說我們也有持續在努力，包括生態旅遊的小眾旅遊，讓社區能去發展，所以

你講的旅遊發展缺活動中心，我們今年把它蓋好了，然後旅遊發展缺公廁，我們

會想辦法把它建置出來，不要讓人家說，大老遠在活動中心上完，就只能忍尿忍

到遊程完再出來，在活動中心或廟上廁所，這個其實是不符合人性啊。 

國家公園其實計畫在走的，我在四通就有寫了一個東西，核心價值就是人本，

人本就是你要從人的角度去思考，怎樣才是完善，當然在這個架構下，其實外圍

還有一圈，叫永續環境緊箍著我們，所以不能說只保育環境不管人，這樣也不對。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推展計畫的時候，放在心上的一個想法。他是我心裡最軟

的一塊地方，滿洲也是我心最軟的地方，我一定會好好把計畫做好這樣子，跟各

位鄉親報告。謝謝你們的掌聲，你們的掌聲就是我的承諾，我會把他做好，謝謝。 

民眾： 

我想說我們，像响林這些村子，對不對？本來是農地，因為年輕人沒有什麼

收入，出外出去，老了兄弟姐妹回來這裡，想要蓋一間房子，因為農地，所以墾

丁公園就不要讓他蓋嘛，是不是這樣？ 

張科長芳維： 

農地現在的規定，就是走農發條例的農舍興建，那個要兩分半，所以我剛才

有說，如果說我們有老房子的話。我現在要補充一下，我剛才沒有提到，（原有

合法建築物）目前是蓋五十坪、一棟三層樓，但是我們這次五年做下來，有遇到

一個問題，老人家要爬二樓幹嘛，要爬三樓做什麼，自己的房子老人家在住，希

望蓋一層樓就好。 

未來五通我們會修正這個規定，你要蓋三層也好，你要蓋一層也好，全部一

百五十坪給你蓋到滿，只要你的土地夠，3 個兄弟、4 個兄弟，一個人一百五十

坪除以三，蓋一層樓很好用了，說實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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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因為我們兄弟姐妹多，回來要蓋，我們原本的房子很小間，對不對？你說蓋

好幾層，兄弟姐妹都老了，無法爬樓梯，想說要蓋一樓平房，這裡我們兄弟要蓋

一間，要蓋一間在那裡，我們的土地只有這樣而已，本來老房子就是一間而已，

現在兄弟比較多，要一人蓋一間，結果是不合法，農地不合法，竟然還要買林地

來換農地變建地，我覺得百姓就儉腸凹肚（khiām-tn̂g-neh-tōo）了，哪還有

多餘的錢來買林地？ 

張科長芳維： 

阿姨我跟你說，我剛才有說，你絕對是從六十六年之前祖先就在這裡，那間

房子就來跟我們申請原有合法建築物，先請起來，未來我們五通的時候，一定會

調整一個條件，就是這塊地只能蓋五十坪三層樓，未來我們會放寬到一樓就可以

蓋到一百五十坪，不用蓋到三層樓，如果土地有超過三百三的話，其實每個兄弟

一人分五十坪，那個就很大了，分三十坪也是很好住了。 

民眾： 

譬如說，我們老家在這個農地，因為要給兄弟蓋，我另外買隔壁的農地，我

想要蓋，但不是原始的祖厝，對不對？這塊是農地，我也是不能蓋。 

張科長芳維： 

我教你一個步數（pō ō-sō ō），你把這塊農地和這塊地合併起來，你先請這塊

地的地號，可以蓋五十坪三層樓的規定，如果放寬的時候，你這塊地夠大，你要

蓋到一百五十坪絕對是有可能的。 

民眾： 

因為這個想法我也有想過，但是就想說兄弟分割，我的這一塊，這一塊你的，

我另外買這塊，我們就已經分割，怎麼可能再去合併，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張科長芳維： 

如果大家兄弟不合，沒辦法… 

民眾： 

不是說不合，就是說以後… 

張科長芳維： 

我跟你說重點，因為祖先給我們的這個權利是六十六年的這個條件，大家說

好合併起來的，請這個地號可以蓋五十坪三層樓出來，只要等我們五通過，我說

你這塊地號，你也一樣可以蓋五十坪三層樓，那時候你再去分割嘛。 

隔壁的相鄰土地本來就可以合併，這塊農地，這塊建地，農地是不能合併建

地的，但是如果兩個都是農地，可以合併。合併完你就以這個舊房子，因為你剛

剛已經說了，你們是因為分割出來的，所以你原來是同一個地號，你用這個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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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不是，原來是有建地在這裡，但是我買另外一塊農地是隔壁，就是不可以合

併，所以農地就不能蓋，就要去買林地來換建地，對不對？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買一塊地就很辛苦了，要蓋房子就很辛苦了，怎麼還有多餘的錢買林地來換

地。 

張科長芳維： 

我跟你報告，這不是我們國家公園的問題而已，區外如果農地要變建地，很

抱歉，一定要回饋，全國都是這樣，你不可能說用喊的就可以變成建地，沒有這

種道理，這本來就是一個成本。 

我建議是說，如果你旁邊祖厝是建地，當然就不能合併，你就是接那塊農地

申請農附機制，才有機會變，因為我們要變成建地，使用的面積不大，如果說你

要蓋一百坪，你只要去買三百五十平方公尺的林地這樣就可以了，我們不是外面

的人都要買整甲當（ka4 tong）的，不可能，我們就不用買到一分地，我就買了

三分之一分地而已，十萬夠嗎？對不對？他說三十萬，我知道也是三十萬，一分

地三十萬，三百平方公尺也才十萬而已，對不對？ 

陳清木（滿州農會前總幹事）： 

我來幫我們滿州人爭取一下福利，我們現在農地兩分半要申請農舍，很多有

問題的就是收購證明，因為滿州都是種牧草和黑豆，因為我們以前種稻，但不能

了，因為颱風多，猴子多，山豬也多，所以現在都改種牧草跟黑豆，但是生產量

有夠低，我們一分地不會超過一百公斤，如果差的時候，或是全軍覆沒。 

所以說，為了要申請農舍，拿不到收穫證明，是不是我們墾管處可以因地制

宜？這裡跟別的地方不一樣，你如果是萬丹的紅豆，一分地可以收四百公斤，我

們滿州收不到一百公斤，因為我們的是小黑豆，農委會給我們核定的才七十五公

斤而已，你如果說你一年裡面，你說要拿他的收穫證明，拿不出來，尤其是牧草，

一公斤賺多少錢而已？因為我們割下去，還要委外的割工，還要乾燥有的沒的，

農民實拿的一公斤三塊錢，現在漲三塊三，你說一分地才幾斤？ 

所以那個收購證明根本就沒辦法拿，我建議我們墾管處要以地方下去訂。科

長，將心比心，滿州這個地方就是跟人家不一樣，因為這個土地就真的沒有價值，

你說要開發，要種多好的農作物，不可能啦，直接跟你建議一下。 

張科長芳維： 

我跟大家歹勢就是說，因為農業用地的政策，和農舍興建辦法不是墾管處訂

的，這個我會反應給農業部了解，這個全國一致的收購的金額，應該要因地制去

修正，要去調查該區域合理的收穫證明，要去調查，我會把這個意見反應上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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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五年通盤一次，說起來要等五年也很久，以我的年紀跟我自己的感覺…藉這

個機會，你剛才有說要開發我們欖仁溪，我跟你說這一段很好，希望你可以積極，

如果用下去，社頂、墾丁也不會塞車，尤其是遇到連續假日，坦白說國家公園三

十年庇蔭社頂，造成墾丁、鵝鑾鼻，都是台中以北的財團來做豪宅的民宿，結果

墾丁是往下沉淪。 

所以，科長。我如果聽到說，你對國家公園裡的滿州鄉，有心要開發好，我

就拜託了，還要比照，這不是我自己訂的，比照太魯閣國家公園，讓這些原住民

的年輕人不用去外面賺呷，讓他們經營，你們國家公園如果要在南仁湖，如果有

心要蓋幾間木屋讓人去管理，因為你們本身就有招待所，你就在旁邊徵收農地來

用，來幫助生態旅遊，讓人方便，你們也不會吃虧，這是大家要互惠。 

也不用去到日本去看花，欖仁溪是很漂亮的，尤欽榮作鄉長的時候，我當代

表，建議他說，現在我們古鄉長在這裡，看你們國家公園同不同意，溪流整理雙

邊十公頃，如果夏天在溪邊，在那納涼會不好嗎？都是百年老樹，還是台灣的好

樹，那比墾丁森林公園還好，你們如果有機會，沒有嫌棄我，我陪你走一趟，我

們來走一天。 

張科長芳維： 

等下我們留一下電話… 

古榮福（滿州鄉長）： 

我聽到現在，我也有好幾件事情要向大家報告，當初四通，通過一個建地要

買林地來換，這是違反公平正義的問題，這次我要用連署，就是要來說這個問題。

你如果說，他原來不是建地，不是原來的老屋，也來說買林地來交換，或許這個

還可以商討，以前通過，是不是有圖利財團的問題？ 

第二點，我要說的就是，長樂跟里德原住民區，原住民法優於國家公園法，

人民居住的法令，我會提案劃出，全部劃出，當然這要大家跟我打拼，再來私人

土地承租，跟國有土地承租，農業作業也好，或是建地也好，這一併要劃出，這

是在五通我要提出。 

再來梅花鹿這個問題，既然是復育了，這根本就不是保育的東西，你說拿國

家的錢來復育蹧蹋人家，今天是好在說，還沒有造成車禍，今天如果說交通事件

發生，我說你們國家公園，一直沒有用一個地方，把這個梅花鹿再抓回來，再放

到整個園區裡面，現在還在外面，損害人們的農作物，農民就最老實的，讓鹿吃

一吃，重種比較快，國家公園無緣無故復育梅花鹿。但是二十年來，他成功復育

梅花鹿很自豪。後面獼猴的事情你不用在那邊說，你梅花鹿自己先處理好就好，

當初浪費國家錢，復育這個梅花鹿。 

再來，我們的九棚、港仔、長樂，潘孟安前縣長已經劃了一個落山風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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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區域劃定界線的時候，我要跟縣府跟國家公園協商，劃出變成風景區，所

以九棚、港仔的土地，你變風景區的價值，比國家公園還好。 

剛剛說地下化，我跟你說絕對明年要下地，錢都花下去了，是這次颱風來不

及放下去，上面因為百里種樹跟地下化，預算有限放不下去，其實其他的問題都

是在說好聽話，台電沒關係，就是錢的關係。 

再來我們滿州鄉就是山坡地保育地，在熊金郎當鄉長時花兩百萬劃出，其他

都還是山坡地保育地，保育地就是一個很麻煩的地方，你請怪手，有人檢舉就是

罰。山坡地保育地，這是全鄉的一個痛處，林務局的範圍內，我現在正在推動連

署，後面我會再辦政令宣導，包括你們剛才有說的，要申請的土地要變更，要怎

麼樣的問題，沒關係，你們送一份給國家公園，也送一份來公所，我也做一次整

個… 

連署書我可以人民請願行政訴訟，過去選舉我就說過了，我一定要走，不會

贏也沒關係，我就用行政資源，公所的錢去訴訟，這是因為我當鄉長，我不能去

抗議，行政首長不能拿行政資源來抗議，這是違反那個…但是我行政訴訟沒有問

題，我絕對人民請願跟行政訴訟。過去我在選舉，我就一直說這個問題，所以拜

託大家幫我連署，出外的也寫，我這次去台北，我也拿連署書給他們，寫一寫簽

回來，所以拜託連署書給我，讓我來打拼，我們還是平地原住民鄉，因為怎麼說，

國家公園他們過去的法令，剛才你們說的，這些都是過去太久了，過去也很多代

表、議員抗議，抗議到最後怎樣？到目前沒一個立法委員，把我們請願的東西送

到立法院，有提議沒提議都沒有，這次我就送到立法院，拜託連署，給我支持，

好不好？謝謝，感謝大家。 

 






